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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8
303,389,529

74.24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百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程乐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密志春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46,150
比例（%）
99.8868

反对
票数

291,879
比例（%）
0.0962

弃权
票数
51,500

比例（%）
0.017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76,544
比例（%）
99.8968

反对
票数

269,585
比例（%）
0.0888

弃权
票数
43,400

比例（%）
0.0144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2,907,744
比例（%）
99.8411

反对
票数

429,285
比例（%）
0.1414

弃权
票数
52,500

比例（%）
0.0175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2,949,944
比例（%）
99.8551

反对
票数

325,085
比例（%）
0.1071

弃权
票数

114,500
比例（%）
0.037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055,494

3,886,694

比例（%）

92.8353

88.9713

反对

票数

269,585

429,285

比例（%）

6.1711

9.8268

弃权

票数

43,400

52,500

比例（%）

0.9936

1.201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议案3。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海涛、潘丽英(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6-027
转债代码：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转股使得公司总
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盛集团”）持股比例由72.78%被动
稀释至71.98%，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东股份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72.78%

71.98%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683704524451T□ 不适用

二、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3年3月8日公开发行
了3,691,35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36,913.50万元，债券期限为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年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2.20%、第
六年为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89号文同意，公司 36,913.5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港转债”，债券代码“111013”。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已发行的“新港转债”自2023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9.18元/股，最新
的转股价格为8.67元/股。

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21日，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新港转债”当
期转股价格8.67元/股的130%（即11.27元/股），已触发“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2026年4月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
定本次行使“新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新港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5月15日，“新港转债”累计转股14,995,819股，公司股份因可转债转股总数增至415,446,819股。2026年4月23日至2026年5月15日期间，因“新港转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由410,853,157股增加至 415,446,819股，公司控股股东越盛集团持股比例由 72.78%被动稀释至 71.98%，权益变

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浙江越盛集团有
限公司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29,902.1050

变动前比例
（%）

72.78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29,902.1050

变动后比例
（%）

71.9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可转债转股导致持
股比例发生变动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 年 4 月 23 日 -
2026年5月15日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新港转债”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二）“新港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

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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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新港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6年6月1日● 赎回价格：100.3534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
截至2026年5月18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1日
截至2026年5月18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0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新港转债”将自2026年6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新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67元/股的转股价格

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0.3534元/张（即100.3534元/张）被强制
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公司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21日
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浙
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已触发“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港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新港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全部赎回。现依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
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新港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本数）；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有条件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21日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

低于“新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1.27元/股），已触发“新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6月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新港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3534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0%；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 2026年 3月 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即 2026年 6月 2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86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86/365=0.3534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534=100.3534元/张
（四）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
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3534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2827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
网点自行承担。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税
前）。3、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
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于持有“新港
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面值 100
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34元。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新港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新港转债”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港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

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6月2日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新港
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5月18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7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0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6年6月2日起，公司的“新港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5月18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7日（“新港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7个交易

日，2026年5月27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年6月1日（“新港转债”最后转股日）仅
剩10个交易日，2026年6月1日为“新港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
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新港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
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新港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0.3534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新港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新港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 5月 18日收盘价为 126.594元/张）与赎回价格

（100.3534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8.67元/
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0.3534元/张（即100.3534
元/张）被强制赎回。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新港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5-83122625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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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附楼6层2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9
1,602,237,449

55.25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茂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开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董事许晓曦先生、叶衍榴女士、邹少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426,675
比例（%）
99.9493

反对
票数

667,929
比例（%）
0.0416

弃权
票数

142,845
比例（%）
0.009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995,406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196,698
比例（%）
0.0122

弃权
票数
45,345

比例（%）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6-2028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467,943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726,161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43,345

比例（%）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600,782,843 99.9092 1,270,461 0.0792 184,145 0.0116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2025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99,979,401
比例（%）
99.9054

反对
票数

1,400,123
比例（%）
0.0874

弃权
票数

114,645
比例（%）
0.0072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246,981
比例（%）
99.9381

反对
票数

838,023
比例（%）
0.0523

弃权
票数

152,445
比例（%）
0.009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269,481
比例（%）
99.9395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317,145
比例（%）
0.019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行主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50,981
比例（%）
99.9321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35,645
比例（%）
0.0273

8.02、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债券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03、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发行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72,781
比例（%）
99.9335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13,845
比例（%）
0.0259

8.04、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05、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06、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601,183,181 99.9342 650,823 0.0406 403,445 0.0252

8.07、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08、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09、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50,981
比例（%）
99.9321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35,645
比例（%）
0.0273

8.11、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12、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83,981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2,645
比例（%）
0.0252

8.13、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可续期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50,981
比例（%）
99.9321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35,645
比例（%）
0.0273

8.14、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150,981
比例（%）
99.9321

反对
票数

650,823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35,645
比例（%）
0.027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270,481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647,823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319,145
比例（%）
0.02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1,303,343
比例（%）
99.9416

反对
票数

647,823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286,283
比例（%）
0.0180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2,101,062
比例（%）
94.9984

反对
票数

27,467,346
比例（%）
1.7143

弃权
票数

52,669,041
比例（%）
3.287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吕荣典

得票数

1,597,194,7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6852

是否当选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356,687,985
181,076,321
64,231,100
26,869,319
37,361,78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6245
99.4741
99.7330

反对
票数

0
0

196,698
96,698
100,000

比例（%）
0.0000
0.0000
0.3050
0.3579
0.2670

弃权
票数

0
0

45,345
45,345

0

比例（%）
0.0000
0.0000
0.0705
0.168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制定〈公司2026-2028年度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2025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董事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2,960,454

242,432,991

241,747,891

241,687,729

比例（%）

99.9004

99.6835

99.4018

99.3771

反对

票数

196,698

726,161

1,270,461

1,400,123

比例（%）

0.0808

0.2985

0.5223

0.5757

票数

45,345

43,345

184,145

114,645

弃权

比例（%）

0.0188

0.0180

0.0759

0.0472

2、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12：《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吕荣典

得票数

238,484,5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0600

是否当选

是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其中议案11《关于增加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为特别决

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曾招文、荆日扬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6-050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沐百路18号公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0
398,727,376

57.65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岩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大连百傲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2、董事会秘书王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634,845
比例（%）
99.9768

反对
票数
77,731

比例（%）
0.0195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03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634,754
比例（%）
99.9768

反对
票数
77,822

比例（%）
0.0195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03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583,509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129,067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037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518,754
比例（%）
99.4461

反对
票数

2,190,122
比例（%）
0.5493

弃权
票数
18,500

比例（%）
0.0046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568,938
比例（%）
99.9603

反对
票数
86,622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71,816

比例（%）
0.0180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584,754
比例（%）
99.9642

反对
票数
71,322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71,300

比例（%）
0.0179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478,854
比例（%）
99.4361

反对
票数

2,176,922
比例（%）
0.5460

弃权
票数
71,600

比例（%）
0.0180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620,254
比例（%）
99.9731

反对
票数
86,822

比例（%）
0.0218

弃权
票数
20,300

比例（%）
0.0051

9、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639,245
比例（%）
99.9779

反对
票数
66,231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21,900

比例（%）
0.0055

10、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632,054
比例（%）
99.9761

反对
票数
78,722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16,600

比例（%）
0.0042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622,154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78,722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006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93,993,179
0

4,590,330

比例（%）
100.0000
0.0000
96.9611

反对
票数

0
0

129,067

比例（%）
0.0000
0.0000
2.7263

弃权
票数

0
0

14,800

比例（%）
0.0000
0.0000
0.3126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912,150

1,678,180

97.9132

95.3522

47,267

81,800

1.5892

4.6478

14,800

0

0.4976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报审计机
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
报规划

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590,330

4,575,759

2,485,675

4,627,075

4,646,066

4,638,875

4,628,975

比例（%）

96.9611

96.6533

52.5047

97.7373

98.1384

97.9865

97.7774

反对

票数

129,067

86,622

2,176,922

86,822

66,231

78,722

78,722

比例（%）

2.7263

1.8297

45.9829

1.8339

1.3990

1.6628

1.6628

弃权

票数

14,800

71,816

71,600

20,300

21,900

16,600

26,500

比例（%）

0.3126

1.5170

1.5124

0.4288

0.4626

0.3507

0.559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思萌、吕鑫荣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2026-026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
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CSCIF Hong Kong Limit-
ed

本次担保
金额1

1.33亿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人民币141.18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1本公告所述“担保金额”“担保余额”及“担保总额”在计算时仅包含固定利率票据的本金及利息
以及浮动利率票据的本金；浮动利率票据利息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公告所载金额涉及汇率的，
均按照2026年4月30日汇率折算。●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人民币亿

元）
对外担保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

508.25

42.67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国际或担保人）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CSCIF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
担保人）作为发行主体，于2024年4月26日设立有担保的本金总额最高为40亿美元（或以其它货币
计算的等值金额）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并在该计划项下完成多次票据发行。发行人于2026年5月18日完成
中票计划项下一笔票据（以下简称本次票据）发行工作，发行本金金额1.32亿美元。

中信建投国际于2026年5月18日作为担保人与信托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签署担保协
议，为发行人本次票据项下的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
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1.33亿美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批准，公司获得股东会对发行

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及其他增信安排的授权。为顺利完成本次票据发行，中信建投国际

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意为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
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实收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法人
CSCIF Hong Ko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公司通过中信建投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步贺
1881683

2015年7月7日
英属维京群岛（BVI）

100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
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1,925,512.03
1,925,518.05

-6.02
15,678.57

12.37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未经审计）
1,721,269.43
1,721,287.81

-18.38
55,488.76

5.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担保人于2026年5月18日签署的担保协议，中信建投国际就被担保人的本次票据发行提供

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票据本金、利息及前述担保协议下的其他付
款义务。本次担保金额为1.33亿美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票据发行的本金金额为1.32亿美元，用于补充境外业务营运资金。被担保人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信建投国际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被担保人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中信建投国
际间接持有其100%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境内

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董事会、股东会同意公司或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在股东会授权
范围内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以及由公司、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及/或第三方在股东会授权范围
内提供担保及其他增信安排。

中信建投国际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CSCIF Hong Kong Limited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8.2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口径计算，下同）的42.67%，均为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73.5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2026-042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原为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75,152,132股股份。2025年12月23日，投资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54,512,132股股份无偿划转至河南愚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公集团”）。无偿划转后，愚公集
团与其控股子公司投资集团合计持有公司75,152,1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1%，其中：愚公集
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4,512,1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1%），投资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6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71%）。2026年1月9日，公司披露了《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投资集团计
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20,640,000股；2026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结果公告》，投资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640,000股，减持后投资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愚公集团与其控股子公司投资集团合计持有公司64,512,1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3%，其中：愚公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512,13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51%）；投资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投资集
团所持有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已于2017年12月17日解除限售。●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投资集团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10,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3%；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事项的，减持数量将
进行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投资集团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投资集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投资集团为公司原持股5%以上股东、投资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愚公集团合计持股5%
以上

10,000,000股
0.83%

非公开发行取得：1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投资集团
愚公集团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0,000,000
54,512,132
64,512,132

持股比例

0.83%
4.51%
5.33%

一致行动关系
形成原因

愚公集团为投资集团的控股股东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投资集团
不超过：10,000,000股

不超过：0.8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0股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非公开发行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

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009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9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本公司董事王厚印先生的辞职报告。

王厚印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职务。本公司董事会接受其
辞呈，该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王厚印

离任职务

董事、董事会战略
与 ESG 委员会委

员

离任时间

2026年5月18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1月8日

离任原因

工作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不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含增持承诺）

王厚印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因本人辞任需知会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任
何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对王厚印先生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董事离任对本公司的影响
王厚印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王厚印先生已按照本公司相关

管理规定做好工作交接。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1009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8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完成变更登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披露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监
管局同意本公司变更注册资本。

近日，本公司已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7,016,973元人民币变更为 12,363,567,245元人民币。本公司修订后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已完成备案。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岩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并注销事项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
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回购事项尚需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5月15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5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陈于冰

持股数量（股）

553,924,434
73,465,593
50,008,539

占公司总股本的持有比例
（%）
9.77
1.30
0.88

4

5
6
7

8

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王现好
潘要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吴柏年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38,564,813

29,727,400
26,796,247
23,344,800

22,862,726

15,100,000
13,494,490

0.68

0.52
0.47
0.41

0.40

0.27
0.24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5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王现好
潘要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吴柏年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贾莉

持股数量（股）

553,924,434
73,465,593

38,564,813

29,727,400
26,796,247
23,344,800

22,862,726

15,100,000
13,494,490
13,470,900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持
有比例（%）

9.86
1.31

0.69

0.53
0.48
0.42

0.41

0.27
0.24
0.24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